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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委员会

苏艺委〔2026〕1号

关于印发《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分党校管理制度》

的通知

各党支部：

《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分党校管理制度》业经艺术学院党委会

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中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委员会

2026 年 4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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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分党校管理制度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提升苏州大学艺术学院分党校培训质效，

根据《中国共产党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》《苏州大学发展党员

工作实施细则》《中共苏州大学委员会党校工作条例》等文件和

学校党校相关要求，结合学院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

导，学习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和党的基本知识，学习党的历史

和优良传统作风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，开展党章党规党纪教

育，引导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对象、预备党员端正入党动机，懂

得党的性质、纲领、宗旨、组织原则和纪律，明晰党员的义务和

权利，坚定理想信念。

第三条 以高标准、严要求加强和改进教育培训工作，秉持

科学化、规范化、标准化的培训方式，构建入党积极分子、发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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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象、预备党员分级分类培训体系，分类分级开展教育培训工作，

进一步提升教育培训的时代性、针对性与有效性。

第二章 入党积极分子培训

第四条 培训对象为已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但尚未参加苏州

大学党校相关培训的人员，以及参加过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学习

未获得结业证书的学员。

第五条 培训采用线上与线下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，

依托入党教育培训管理系统开展。学员须于系统关闭前完成全部

培训任务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在线学习（12 学时）。学员登录系统后按要求完成课程

学习和章节自测。

2.实践活动（8 学时）。参加由分党校组织的主题实践或志

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2 次，并自主上传活动证明（包含时间、地点、

活动内容、参与人等关键信息）。

3.心得体会（2 学时）。学员撰写不少于 1000 字的培训学

习心得并提交，系统对提交内容进行查重，重复率不符合要求的

视为未通过，查重 3 次未通过的不予结业。



- 4 -

4.逾期未完成培训任务者，不予结业，并暂停其下一次入党

积极分子培训班参训资格。

第三章 发展对象培训

第六条 培训对象为已确定为发展对象但尚未参加苏州大学

党校相关培训的人员，以及参加过发展对象培训班学习未获得结

业证书的学员。

第七条 培训采用线上与线下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，

依托入党教育培训管理系统开展。学员须于系统关闭前完成全部

培训任务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在线学习（20 学时）。学员登录系统后按要求完成课程

学习。

2.实践活动（4 学时）。近半年内参加由分党校组织的主题

实践或志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2 次，并自主上传活动证明（包含时

间、地点、活动内容、参与人等关键信息）。

3.心得体会（2 学时）。学员撰写不少于 1000 字的培训学

习心得并通过系统提交，系统对提交内容进行查重，重复率不符

合要求的视为未通过，查重 3 次未通过的不予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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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逾期未完成培训任务者，不予结业。

第四章 预备党员培训

第八条 培训对象为未参加过预备党员培训班学习的中共预

备党员，以及参加过预备党员培训班学习未获得结业证书的学

员。

第九条 培训采用线上与线下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，

依托入党教育培训管理系统开展。学员须于系统关闭前完成全部

培训任务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
1.在线学习（20 学时）。学员登录系统后按要求自主完成

课程学习任务。

2.实践活动（4 学时）。参加由分党校组织的主题实践或志

愿服务活动不少于 2 次，并自主上传活动证明（包含时间、地点、

活动内容、参与人等关键信息）。

3.心得体会（2 学时）。学员撰写不少于 1000 字的培训学

习心得并通过系统提交，系统对提交内容进行查重，重复率不符

合要求的视为未通过，查重 3 次未通过的不予结业。

4.逾期未完成培训任务者，不予结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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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章 考勤与考核

第十条 学员在培训期间无特殊情况不得请假，确有特殊情

况需请假的，须在培训开始前经所在党支部书记同意并向学院分

党校提交书面请假说明，未履行请假手续的学员视作无故缺席。

凡无故缺席 1 次，迟到、早退 2 次以上（含 2 次），请假（不论

公假、事假、病假）2 次以上（含 2 次）的，均不得结业。

第十一条 培训考核成绩由分党校结合线上学习、实践活动、

心得体会完成情况及考勤结果综合确定，培训合格的学员由学校

党校颁发结业证书。院分党校结合结业考核成绩、志愿服务情况

及日常考勤表现评选优秀学员。

第十二条 严格考勤制度，学员无故缺席分党校组织安排的

集中教育培训活动，或找人顶替参加培训的，一经发现，立即取

消其培训资格。

第六章 培训管理

第十三条 分党校根据学校党校统一安排完成相关培训任

务，配备专职工作人员，负责培训工作的组织实施，保障培训工

作有序开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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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培训结束后，入党教育培训管理系统院级管理员

于规定时间内登录系统审核并确认培训考核结果。

第七章 附则

第十五条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苏州大学艺术学院

分党校负责解释。

抄送：苏州大学党校

苏州大学艺术学院综合办公室 2026年4月2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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